
北京化工大学本科生延长学习年限申请表

姓 名 班 级 学号

入学年月
原定

毕业年月

申请延长后

毕业年月

申 请

原 因

毕业要求总学分： ，已修学分： ，未修学分： ，不及格课程 门，

共 学分。不及格课程中，必修课： 门，共 学分；选修课： 门，

共 学分（不含素质教育类）。

申请理由：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
年 月 日

学 院

辅导员

教务干事

审 核

原年级 转入年级

辅导员(签字)： 辅导员(签字)：

（以下均由教务干事填写）

1.学生过去是否有学籍异动记录：（大类分专业除外）：□ 是 □ 否

2.具体异动类型包括： （若上面选“否”，

则不用填）

3.若是毕业班学生，则其是否满足延长学习年限条件：□ 是 □ 否（非毕业班

不用勾选）

同意延长学习年限：□ 是 □ 否 转入班级：

教务干事(签字)：

年 月 日

学 院

意 见

意见：

负责人(签字)：

年 月 日

教务处

意 见

意见：

负责人(签字)：

年 月 日

注：1. 办理时间：每学期开学初两周内；2. 毕业班学生在毕业学期，其不及格必修课程学分须达到 10.0

学分（含）以上且不及格必修课程门次达到 3 门（含）以上方可办理延长学习年限手续；3. 除此表外，还

须向所在院系提交申请书与修读计划，并附成绩单。


